抚远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项目序
号
	

收费项目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收费标准

	一
	教育
	
1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幼儿园管理条例》，发改价格
[2011]3207 号，黑价联〔2014〕70号, 黑价联〔2017〕42 号
	全省公办全日制幼儿园保教费最高收费标准为：示范幼儿园780元/月·人，一级幼儿园520元/月·人，二级幼儿园350元/月·人，三级及以下幼儿园200元/月·人。寄宿制幼儿园保教费在同级全日制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最高上浮50%。半日制幼儿园保教费在同级全日制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下浮50%；托幼一体化幼儿园，对3周岁以下（不含3周岁）幼儿保教费可在同级全日制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最高上浮30%。

	
	
	






2
	

普通高中 学 费、住宿费
	


普通高中学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教育法》，教财[1996]101 号，教财[2003]4 号,黑教联发[1997]27 号，黑教联发[1997]43 号,黑教联[2010]70 号， 黑价联[2011]70 号，黑财综〔2017〕70号,黑价联[2017]38号,黑价联[2017]39 号,黑价行〔2018〕81 号,黑价行〔2018〕85 号，黑发改价格〔2020〕659 号
	普通高级中学每生每学期150元；市县级重点高中每生生学期250元；省级重点高中每生每学期300元。中外合作办学详见黑发改价格〔2020〕659号。公办普通高中特色化办学学费标准由当地制定。

	
	
	
	
普通高中 学 费、住宿费
	

普通高中住宿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
	《教育法》，教财[1996]101 号，教财[2003]4 号,黑教联发[1997]27 号，黑教联发[1997]43 号,黑教联发[1998]9 号， 黑价联字[2003]95 号，黑教联[2010]70 号，黑价联[2011]43 号，黑价联[2011]70号
	普通高中学校通过银行贷款建设的学生公寓以及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年900元，其他地市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年800元，县级的普通高中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年500元。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宿舍住宿费标准，地市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年300元，县城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年250元。

	二
	公安
	3
	证照费
	（1）外国人证件费
	
	价费字[1992]240 号，公通字[2000]99 号，黑财税〔2019〕75 号
	

	
	
	
	
	③出入境证
	缴入地方国
库
	公通字[1996]89 号
	100元/人

	
	
	
	
	

（2）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护照法》，价费字［1992］240 号，价费字[1993]164 号,公通字[2000]99 号， 黑价联[2017]23 号，发改价格[2017]1186 号，财税函〔2018〕1 号， 发改价格[2019]914 号，黑财税〔2019〕
75 号
	

	
	
	
	
	
②出入境通行证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价费字［1992］240 号，价费字[1993]164 号,公通字[2000]99 号，发改价格[2017]1186 号，财税函〔2018〕1 号
	每证15元（一次有效）、50元（二次有效）、80元（多次有效）。

	
	
	
	
	（3）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限于丢失、补办和过期失效重办）
	
	
财综〔2012〕97 号，价费字〔1992〕240 号，黑价联[2017]20 号
	

	二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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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费
	

（4）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居民身份证法》，发改价格[2003]2322 号,财综[2004]8 号，财综[2007]34号， 黑财综[2007]64 号，发改价格[2005]436 号,黑财综[2018]1 号,财税[2018]37 号, 黑财综[2018]37 号，黑财综[2018]103
号
	对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民收取工本费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办理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
自2018年4月1日起，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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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费
	

（5）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 号,计价格[1994]783 号,发改价格[2004]2831 号,行业标准GA36-2014，黑价联字[2006]20 号，发改价格规[2019]1931 号，黑发改价格函[2019]334号
	1、汽车反光号牌每副10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80元；
2、挂车反光号牌每面50元、不反光号牌每面30元；
3、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牌每副4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25元；
4、摩托车号牌工本费每副35元；
5、机动车临时号牌每张5元。

	
	
	
	
	①号牌（含临
时）
	
	
	

	
	
	
	
	

（6）机动车辆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 号,计价格[1994]783 号,财综［2001］67 号,计价格[2001]1979 号,黑价联字[2001]53 号,发改价格[2004]2831 号，黑价联字[2006]20 号，发改价格[2017]1186 号，黑价联[2017]23 号，黑财综〔2017〕80 号，黑财综〔2019〕16号
	行驶证每本10元、临时行驶证每本10元；机动车登记证每证10元；驾驶证每证10元。

	
	
	
	
	(7)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
本费
	

缴入地方国库
	《道路交通安全法》,财综[2008]36 号， 黑财综[2008]94 号，发改价格[2008]1575，黑价联字[2008]58 号，发改价格〔2017〕1186 号，黑财综〔2019〕16 号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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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签证收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价费字[1992]240 号，公通字[2000]99 号,计价格[2003]392 号
	详见计价格〔2003〕392号文件附表

	三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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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开垦费
	

缴入地方国库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财税〔2014〕77 号,黑财综[2014]176号，黑国土资规[2018]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详见黑国土资规[2018]1号

	
	
	


6
	


不动产登记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物权法》，财税〔2014〕77 号,黑财综[2014]176 号，财税﹝2016﹞79 号，黑价联[2016]67 号，发改价格规﹝2016﹞ 2559 号，财税[2019]45 号，财税[2019]53号，黑财税[2019]2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

	四
	住房和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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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
	[bookmark: _GoBack]《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 号，黑财综[2015]15 号，发改价格[2015]119 号，
黑价联[2015]19 号
	授权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五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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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1992]价费字 181 号,财综[2003]89 号,财综[2008]79 号，黑财综[2008]202 号，发改价格[2009]1779 号，黑财综[2011]43 号，黑财综[2011]126 号，发改价格[2013]29 号，发改价格[2014]1959 号,黑价联[2015]72 号,黑价联〔2017〕43 号，〔2018〕2198 号
	（一）取用地表水1. 农业：直接从江河、湖泊取用水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在我省《用水定额》（或限额）内取用水免征水资源费。超《用水定额》（或限额）部分按以下标准征收水资源费：（1）种植业：0.02元/立方米。（2）畜牧养殖业：0.05元/立方米。其中，农村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取水，年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不征收水资源费。年取水量超过1000立方米部分，按0.05元/立方米征收水资源费。（3）水产养殖业：池塘养殖15元/亩年。对利用整治后的自然水面或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的，分别按10元/亩年和2元/亩年直接征收水资源费。取用水利工程供水从事农业生产的，按照实际供水量向水利工程供水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0.003元/立方米。水资源费计入供水成本。2. 城镇公共供水：0.20元/立方米。3. 工商业：0.35元/立方米。4. 水力发电：大中型水力发电企业0.005元/千瓦时、小型水力发电企业0.001元/千瓦时。5. 火力发电贯流式：0.02元/立方米。6. 特种行业：2.00元/立方米。包括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等。7. 其他取水：0.20元/立方米。
（二）取用地下水1. 农业：在我省《用水定额》（或限额）内取水免征水资源费，超《用水定额》（或限额）部分按以下标准征收水资源费：（1）种植业：0.04元/立方米。（2）畜牧养殖业：0.10元/立方米。其中，农村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取水，年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不征收水资源费。年取水量超过1000立方米部分，按0.10元/立方米征收水资源费。（3）水产养殖：25元/亩年。2. 城镇公共供水：0.35元/立方米。3. 工商业（包括利用地下水温取水）：0.70元/立方米。4. 特种行业： （1）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等：4.00元/立方米。（2）取用地热水、矿泉水、苏打水：6.00元/立方米。5. 其他取水：0.40元/立方米。

	六
	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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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渔业法》，[1992]价费字 452 号,计价格[1994]400 号,黑渔联[1991]186 号，
财税〔2014〕101 号
	1.梁子水域面积在500亩及其以下的，每处400元，水域面积在501-1000亩的，每处700元，水域面积在1001-1500亩的，每处1000元；水域面积在1501亩以上的，每处1500元，按捕捞渔业许可证核定的、在梁子水域范围内使用的渔具不另收费。2.冰糟子、苇箔（迷魂阵）。每处500元。箔以一个捞鱼的旋涡和150米及其以下的翼箔为一处，每增加一个旋涡，加征300元；每增加10米翼箔，加征10元，不足10米的不加征。3.张网，按不同等级的捕捞水域，每趟网征费；一等，600元；二等，500元；三等，4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4.拉网。大拉网300元；小拉网150元。5.淌网。按不同登记的捕捞水域，每趟网的长度在200米及其以下的征费；一等，270元，每超10米，加征13.5元；二等，220元，每超10米加征11元；三等，170元；每超10米加征8.5元；四等，120元每超10米加征10元，五等，70元，每超10米加征3.5元。超长不足10米的不加征。按捕捞渔业许可证核定的辅助渔具不另征费。6、挂网。明水单层挂网，每只船使用的网长在600米及其以下的，征费100元，每超10米加征200元。冰下单层挂网，每个证使用的网在1000米及其以下的，征收100元，每超过10米加征2元。超长不足10米的不加征。三层挂网加50%征费。7.冰下张网、铃铛网、每盘网征收费100元。8.扒网。每盘网征费70元。9.旋网、搬网。每盘网征费50元。10.花篮子、鲶鱼囤、圈网。每只船使用50个及其以下的，征费100元；11.钩、卡具类。每只船使用1500米把及其以下的，征费100元，每超过30把加征费2元。不超过30把的不加征。12.捞虾、捞河蚌。每只船或每个证征费50元。13.采集芡实、菱角、莲藕。每只船或每个证征费30元。14.投放人工鱼巢增殖的闭流、半闭流的自然捕捞水域，加50%征费；投放人工苗利、放养品种产量总产量20%及其以上的闭流、半闭流的自然捕捞水域，加1倍征费。15.征收捕捞大麻哈鱼、孟苏大麻哈鱼、细鳞大麻哈鱼、滩头鱼、翘咀红百鱼的渔业资源费，不得超前一年的产值的8%。

	七
	林业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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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植被恢复费
	
缴入地方国库
	《草原法》，财综[2010]29 号，发改价格[2010]1235 号，黑财综[2010]112 号，
黑发改价格〔2021〕237 号
	（一）天然草场。自然保护区草原每平方米5元；其他天然草原每平方米3元。
（二）人工及改良草场每平方米7元。

	八
	卫生健康
	
11
	

预防接种服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办发[2002]57 号，财税[2016]14 号，发改价格[2016]488 号,黑发改价格函[2021]196 号
	16元/剂.次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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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务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或
财政专户
	
	




